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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 庄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
关于开展巩固脱贫成果重点攻坚行动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农业农村局，枣庄高新区社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：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关于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有关要求，

确保完成年度计划任务，实现过渡期各项任务顺利收官，经研究，

在全市开展巩固脱贫成果重点攻坚行动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一系

列决策部署要求，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和局党组的决策部署，严

格落实“四个不摘”，坚持“四个不减”，探索完善覆盖农村人口

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、重点帮扶区域乡村振兴推进机制、帮

扶项目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等工作机制，持续抓好监测帮扶、

衔接资金项目实施、乡村振兴片区建设、帮扶项目资产管理等重点

任务，突出重点、把握节奏，以月保季、以季保年，开局即开干、

起步即起势，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、有

机统一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防止返贫动态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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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落实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预警机制。各级按要求全面排查

监测预警分工落实情况，特别是要完善好各类台账资料；围绕脱贫

享受政策户、监测对象和一般农户持续全面梳理排查，特别是未纳

入监测对象的农村低收入人口，存在住院报销、新生入学、刑事处

罚和家庭成员变化情况的农户，对确有返贫致贫风险的，按程序及

时纳入国家防返贫动态监测信息系统，做到应纳尽纳。对通过帮扶

或自身努力风险已稳定消除的监测对象，及时履行程序标注风险消

除，确保应退尽退；做好与去年度收入对比分析，对存在收入骤降

现象或增幅较小情况，及时采取针对性的增收措施。

（二）帮扶政策落实

精准落实“三保障”及安全饮水等各项巩固脱贫成果措施，根据户

内人员及收支变化情况及时优化落实相关帮扶政策。继续开展好孝

善养老、邻里互助、亲情护理、公益岗位等行之有效的帮扶措施，

要持续开展“十项增收帮扶行动”，对收支变化明显的，要采取针

对性补救措施，确保已脱贫人口的稳定脱贫，监测对象政策的应享

尽享。加大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和小额信贷帮扶力度，努力帮

助脱贫群众增加收入，确保收入增幅高于今年全省农民收入增幅。

加大“齐鲁富民贷”客户推荐力度，不断增加有效“白名单”数量和贷款

数量，做到应推荐尽推荐、应贷款尽贷款。

（三）衔接资金拨付

按照“四个不减”要求，确保年度预算额度到位执行率不减。全力

保障衔接资金项目资金需求，认真落实项目资金预拨制度，及时足

额支付工程款，确保衔接资金应支尽支。紧盯关键节点，确保于4月、

6月、9月、12月，衔接资金支出进度分别达到30%、50%、75%、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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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加强衔接资金使用监管，严禁以拨代支、虚假列支等问题，确保

资金使用安全高效。做好数据信息动态更新，及时将资金支出信息

录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、财政直达资

金系统，确保数据真实有效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
（四）衔接资金项目实施

加强衔接资金项目储备，聚焦补齐农村生产生活短板，谋划实

施一批产业发展和农村小型基础设施项目。2月底前完善确定年度拟

实施衔接资金项目清单，做好项目土地、环保等前期调查核查，及

时进行财政意向公示、评审等工作，确保按照资金下达时点，即时

开展项目方案编报、审批，即时组织项目实施。统筹好项目建设与

资金拨付进度，以资金拨付保项目开工、以项目进度促资金拨付，

集中力量推进项目建设，力争所有项目6月底全面开工，基础设施类

项目9月底全面完工，产业发展类项目11月底全面完工，协同、高效

完成确保项目建设、资金拨付节点任务。

（四）乡村振兴片区建设

学习运用“千万工程”经验，以两区建设为重点，积极推进省市乡

村振兴片区建设坚持政策优先支持、资金优先安排、产业优先培育、

资源要素优先供给，提升重点区域产业发展融合度、基础设施完备

度、公共服务便利度、人居环境舒适度、社会资源参与度。要梯次

推进，上下联动，集中力量推动第四批省级乡村振兴片区、第二批

市级片区、区级片区建设。第四批省级乡村振兴片区要及时完善规

划方案，于2月底前报市局备案。3月底前确定全市乡村振兴现场推

进会拟观摩片区、村、项目点，4月底前基本完成拟观摩项目准备工

作，积极争取片区观摩取得好成效。统筹推进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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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行业部门项目实施，积极谋划实施国有企业与片区结对合作项目，

按照规划方案，项目实施方案，倒排工期、压茬推进，确保规划实

施的年度各类项目如期完成。

（五）帮扶项目分类管理

严格落实“四个一批”要求，规范开展帮扶资产分类管理，提高资

产运营质量和帮扶成效。2月底前，完成2024年帮扶项目梳理盘点，

全面建立帮扶产业项目和资产底数。到3月底，基本完成细化分类标

准，逐类资产制定分类推进方案。到6月底，基本完成帮扶产业项目

“四个一批”评估认定工作，以区（市）为单位建立项目分类管理台账。

到9月底，完成对确实难以为继、起不到带动作用且技术落后、市场

前景不看好的帮扶产业项目调整工作。到年底，基本建立帮扶资产

常态化分类推进机制，帮扶产业项目资金安排、实施管理和运行监

测等工作有序推进，工作得到有效落实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持续压实责任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政治任务、底

线任务，也是过渡期各级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、乡村振兴实绩考核

的重要内容。今年是巩固脱贫成果过渡期收官之年，上级将开展全

面评估验收、专项审计、巡视巡察等工作。各区（市）、枣庄高新

区要充分认识该项工作的重要性和敏感性，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，

确保工作不断、力度不减，持续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。

（二）狠抓工作落实。市局领导将带头到区市、镇村开展督导，

市局业务科室将每季度开展集中调研、集中排查、以干代训、座谈研

讨等，指导督促工作落实。各区（市）要逐项细化，将任务分解到

月、到镇村、具体到人。区（市）局主要领导要主动靠上，亲自过问，



— 5 —

争取区（市）分管领导支持配合。要压实镇（街）、部门主体责任，理顺工作

关系、统筹人员力量、加强业务培训，提升业务素养，抓好任务分解落实。

市区两级要加强协作配合，确保重点攻坚有序有力开展。各级要坚

持“一线工作法”，蹲镇村、蹲部门、蹲项目现场，及时协调解决

攻坚任务存在的问题，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。有条件的，可以引入第

三方机构参与，确保工作质量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检查。各级农业农村局要采取有力措施，强化

跟踪督查，推动活动走深走实。市局将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抽查，对

整体工作较慢的区（市）、镇（街），进行通报批评，并要求其主要

负责人向市局作出书面说明，提出改进措施。同时，把实地督导结果

作为加强日常考核，做实年度考核重要依据。通过严格的督导检查，

推动巩固脱贫成果重点攻坚工作取得实效。

枣庄市农业农村局

2025年 2月 17日


